
大连理工大学重要会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会议活动，提高会议实效，严肃会议

纪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要会议是指以学校名义召开，事关学校事业发展并有

学校领导参加的会议。主要包括党代会、党委全委会、党委常委

会、校长办公会、校党委中心组会议、教代会、全校干部大会、团

代会、学代会、专项工作会议以及学校组织的教育培训和政治理论

学习等。 

第二章  会议管理 

第三条 严格控制会议数量。每学期初对重要专题会议和重点常

规会议进行统一计划、安排，每周对全校重要会议进行提前统筹。

凡涉及校领导参加且需要多部门和单位人员参加的重要会议，需提

前一周报学校办公室整理汇总后，由校园门户网站发布。 

第四条 重要会议只安排与会议内容密切相关的单位及人员参

加。会议通知须提前 3 个工作日发至与会人员，如需校领导参加的

重要会议，提前一周报学校办公室，由学校办公室协调校领导参

加。 

第五条 重要会议应事先充分准备，广泛深入听取意见，科学安

排会议日程，压缩会议时间，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务求实效。会议交流发言按需从严安排，紧扣主题，精心准备。加

强会后督查督办，切实把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第六条 规范会议召开地点，减少校外开会，禁止到风景名胜区

召开会议和举办活动，控制和规范会议活动的餐饮、住宿标准，不

得组织与会议无关的娱乐、健身、旅游、宴请等活动及发放纪念品

等。各类会议和活动一般不摆放台花，不制作背板，尽可能使用电

子屏幕。除会议统一发放的文件、材料外，不得再发放各种参考材

料、宣传材料、画册及文具用品等。 

第三章  会议考核、考勤 

第七条 参加学校会议是每位教师、干部的责任和义务。各级各

类人员都要严格按照要求参加相关会议，尤其要强化学习责任意

识，把学习当成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党性自觉，勤于学习，善于学

习，学以明志，学以立德，学以增智，修身慎行。 

第八条 实行重要会议考勤、会前请假和学习培训补学制度。学

校组织的重要会议由会议组织方负责考勤。因公、因私不能参加重

要会议，应提前办理请假手续，说明请假理由，由所在二级单位审

批同意后，方可缺席；若不能参加相关学习和培训，请假时还需提

出计划补学的时间及方式，请假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补学完成后，提

交学习心得，经所在二级党组织审核及学习组织者认可后，确认补

学完成，即可视为该次学习出勤。否则，记缺勤一次。 

第九条 参加重要会议情况与干部考核挂钩。二级党组织及个人

参加重要会议情况将列为单位及党员干部个人考核的重要内容。具

体操作办法由党委组织部制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涉及国（境）外单位或人员参加的会议，主办或承办单

位须同时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学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